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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自治区藏医药学会团体标准
标准化文件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西藏自治区藏医药学会（以下简称“学会”

）团体标准相关文件的管理，确保文件的完整性、准确性、有

效性及安全性，保障团体标准的制定、实施与修订工作的顺利

开展，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会在团体标准化工作过程中涉及的

所有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制度文件、团体标准化文件及草案、

工作文件等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三条 标准化管理部门。学会标准化管理部门负责文件管

理工作的统筹规划与实施，具体职责包括但不限于：相关制度

的制定与修订、执行情况的监督、文件审核、文件编号、归档

及保管等。定期对文件管理情况进行评估与改进，确保文件管

理工作的高效性和规范性。

第四条 相关部门及人员。学会各相关部门及人员应按要求

及时、准确地提供和提交各自负责的文件，积极参与文件的起

草、讨论、征求意见及修改等工作， 以保障文件质量。在文件

全
国
团
体
标
准
信
息
平
台



— 2 —

管理过程中，各部门及人员应与标准化管理部门密切配合，共

同维护文件的完整性和准确性。

第三章 文件编号规则

第五条 文件类别代码。文件类别代码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

文件，具体如下：

1.制度文件：ZD；

2.团体标准化文件及草案：T/；

3.工作文件：GZ。

第六条 年份代码。年份代码以 4 位数字表示文件发布的年

份， 以明确文件的时间属性。例如，2025年发布的文件，年份

代码为 2025。

第七条 顺序号。顺序号以 3 位数字表示文件在相应类别中

的发布顺序，从 001 开始依次递增，确保同类文件编号的唯一

性和连贯性。

第八条 版本号。版本号以 1 位数字表示文件的版本状态，

初始版本为 1，文件每修订一次，版本号递增 1，以便有效区分

和追溯文件的不同版本。

第四章 归档要求

第九条 归档时间

1.制度文件。文件发布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归档，以确保制

度及时执行和管理。

2.团体标准化文件及草案。相应阶段工作完成后 3个工作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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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归档，以便有效跟踪标准制定过程。

3.工作文件。相关标准制定项目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归

档，以保证文件完整、系统地保存， 为后续查阅和分析提供

便利。

第十条 归档方式

1.电子归档。所有文件均需进行电子归档，存储于专

用电子文件管理系统，并建立索引目录以便于检索和管理

。定期备份电子文件，防止数据丢失。2.纸质归档。重要

的制度文件、团体标准发布稿等需进行纸质归档。使用规

定规格的档案盒存放，标明文件类别、年份及编号范围等

信息，并附上索引目录以便查阅。纸质文件应存放于安全

、适宜的环境中，防止损坏和丢失。

第五章 存档时限要求

第十一条 存档时限

1.制度文件。长期存档， 以确保学会运营过程中始终

遵循既定制度。2.团体标准化文件及草案。在相关标准有效

期及修订后 2年内存档， 以保证文件在整个有效期内的可

追溯性及修订后的参考价值。3.工作文件。相关标准制定项

目结束后 3-5 年内存档，以保留必要的历史信息，同时避免

文件积压和存储资源浪费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西藏自治区藏医药学会负责解

释。未尽事宜， 由学会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充和修订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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